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財政司司長於今㆝㆘午的立法會會議㆖發表的聲明㆗，

已宣布政府決定不會在現階段繼續進行有關《邊境建設稅條

例草案》的工作。我現進㆒步闡釋政府有關決定，並建議法

案委員會終止審議該條例草案的工作。

財政司司長已分別與多個界別及政黨的代表會面，聽取

他們就關注事項的意見，尤其是對來年財政預算案的期望。

政府並於《邊境建設稅條例草案》委員會的會議當㆗，聽取

了公眾㆟士及議員就開徵邊境建設稅的寶貴意見。雖然社會

㆖有部分㆟士基於稅項有助開源或公平等理由，支持開徵邊

境建設稅，但亦有頗多其他㆟士認為，該條例草案會加重經

常穿梭㆗港兩㆞㆟士的負擔，以及影響香港與內㆞日益密切

的聯繫。在諮詢㆗，主流意見是，政府不應在經濟仍處於復

蘇階段，特別是在非典型肺炎疫症剛過的時間，推行邊境建

設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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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 們 已 審慎 考 慮 各 方 面 所 提 出的 意 見 。 雖 然我們 仍 相

信，邊境建設稅若訂於溫和的水平，對市民應不會構成沉重

負擔，稅項亦不會窒礙香港與內㆞日益密切的聯繫，但我們

明白到，市民和大部分政黨對於在目前實施邊境建設稅有很

大保留。

從財政角度而言，政府正面對財赤問題，每年可帶來 10

億元收益的邊境建設稅，實可減輕財政壓力。不過，在衡量

各方面的因素後，鑒於現時市民的意見和經濟環境，司長認

為不應在本屆立法會任期內繼續進行有關《邊境建設稅條例

草案》的工作。

按 照 ㆖ 述政 府 的 決 定 ， 現 致 函閣 ㆘ ， 表 明 我 不擬 根 據

《立法會議事規則》第 54（ 5）條發出預告在本屆立法會任期

內恢復該草案的㆓讀辯論。草案因此會根據《議事規則》第

11（ 4）條及《立法會條例》（第 542 章）第 9（ 4）條在本屆

立法會任期完結時失效。故此，我建議法案委員會終止審議

《邊境建設稅條例草案》的工作。若這項建議獲法案委員會

支持，並得到內務委員會同意的話，我們希望可以將騰出的

法案委員會時段，轉予輪候名單㆖等候審議的其他政府條例

草案。

我把本函副本同時抄送法案委員會其他委員，以及內務

委員會主席，告知他們政府這最新想法。我們亦會向政府曾

就收稅安排諮詢過的交通經營者解釋有關情況。倘若法案委

員會委員希望政府就此決定向委員作 報，我們很樂意出席

會議，解釋我們的立場。

謹此多謝閣㆘及法案委員會各委員過往優先處理及審議

《邊境建設稅條例草案》。希望日後能夠繼續獲得閣㆘的支

持。

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馬時亨

㆓零零㆔年十月㆓十㆓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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副本送： 內務委員會主席

《邊境建設稅條例草案》委員會各委員


